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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神的性格－可交通的屬性之二 

神如何在其意志﹐與神超絕的屬性方面﹐ 

容我們像神﹖(193) 

詩73.25-26。Matthew Bridges & Godfrey Thring, 冠祂萬王之王(Crown 

Him With Many Crowns. 1851, 1874.) 

D. 屬乎目的之神的屬性(194-202) 

(14)旨意(194) 

 神的旨意之屬性：神贊成與決定將祂的作為付諸實

現﹔而這些作為對祂自己與一切造物的存在與活動﹐皆屬

必要。弗1.11﹐啟4.11…。 

14a. 神的旨意概言 

 神的旨意是解釋所發生之萬事最末了或最終極的原

因。神是那位「行作萬事的﹐照著祂旨意所預定的。」(弗

1.11)「萬事」指造物中的每一件事(弗1.10, 23, 3.9, 4.10﹐西

1.16, 17﹐羅11.36﹐林前8.6, 15.27-28)。「行作」(energeō)

現在分詞﹐持續活動「使宇宙中的萬物持續發生﹐照著

祂的旨意所定規的。」 

 萬有靠神旨被造﹕「因為你創造了萬物﹐並且萬物是

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啟4.11) 尼布甲尼撒要學習

「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要將國賜與誰﹐就賜與誰」(但

4.32)﹔「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

的。」(羅13.1) 

 基督的死也是按著神旨來的：「希律和本丟彼拉多﹑

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這城裏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聖

僕耶穌﹐成就你手和你意旨所預定必有的一切事。」(徒

4.27-28)「一切事」意味著與耶穌之死一切有關的事件及細

節。神的手和其旨意預定這一切的事。 

 受苦也是出於神旨：「神的旨意若是叫你們因行善受

苦﹐總強如因行惡受苦。」(彼前3.17)「所以那照神旨意受

苦的人要一心為善﹐將自己靈魂交與那信實的造化之

主。」(彼前4.19) 

 生活中的所有事都服在神旨之下：「今天明天我們要

往某城裏去﹐在那裏住一年﹐作買賣得利。」雅各說﹐

「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你們只當說﹕『主若

願意﹐我們就可以活著﹐也可以作這事﹐或作那事。』」

(雅4.13-15) 

14b. 神旨意的兩面 

 神旨有不同區分﹕(1)必要旨意(necessary will)和自由旨

意(free will)之區分。 

 神的必要旨意：祂按著祂自己的性情﹑必須要有的每

一件事：祂自己一定要存在﹑祂的所是。「我是自有永有

的」或「我將是自有永有的」(出3.14)。 

 神的自由旨意：所有神決定要有﹑卻按著祂的性情沒

有必須要有的事。如：創造及救贖﹐與其細節。 

17.5父啊﹐現在求你使我同你享榮耀﹐就是未有世界以

先﹐我同你所有的榮耀。…17.24父啊﹐我在哪裡﹐願你

所賜給我的人也同我在那裡﹐叫他們看見你所賜給我

的榮耀﹔因為創立世界以前﹐你已經愛我了。 

17.5乃是必要旨意﹐而17.24提及自由旨意：創造及救贖。 

 (2)秘密的旨意(secret will)和啟示的旨意(revealed will)之

區分。「隱祕的事是屬耶和華我們神的；惟有明顯的事是

永遠屬我們和我們子孫的﹐好叫我們遵行這律法上的一切

話。」(申29.29) 不過神的計劃裏還有很多層面尚未顯示出

來﹕許多的細節﹑困境或祝福等。我們只好信靠祂了。 

 神的啟示旨意通常包括命令﹑規範德行的「誡命」﹐

所以﹐它也叫做神的告誡旨意(will of precept)或命令旨意﹐

是關乎我們當做什麼或神命令我們要做什麼之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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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秘密旨意包括祂隱密的預旨﹐藉此祂管治並決定

每一件事。祂通常不揭示這些預旨(除非預言)﹐所以是神的

秘密旨意﹐有時叫做神的預旨旨意(will of decree)。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6.10)﹐應

指順服神的啟示旨意﹑命令。主禱文意味著﹐人們願意順

服神啟示的律法。 

 「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

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太7.21)﹐也指著神啟示

的旨意。「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弗5.17﹐參羅2.18)﹐也

說到了神啟示的旨意。「我們若照祂的旨意求甚麼﹐祂就

聽我們」(約壹5.14)﹐也是如此。 

 神「願意人人得救﹐明白真道」(提前2.4)﹐「[主]不願

有一人沈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彼後3.9)﹐皆非神的秘密旨

意﹐乃是神的啟示旨意。 

 「主若願意﹐我們就可以活著﹐也可以作這事﹐或作

那事」(雅4.15)﹐指神的秘密旨意。 

 約瑟對兄長說﹐「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

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創50.20)乃指神的秘密旨意藉著…成就更大的良善﹗ 

 「主若許我﹐我必快到你們那裏去」(林前4.19)﹐乃指

神的秘密旨意 (參徒21.14﹐羅1.10; 15.32﹐弗1.11﹐彼前3.17; 

4.19)。 

 福音中的好消息對一些人啟示出來﹑而對其他的人隱

藏起來﹐[聖經上]都說是按著神的旨意來的。 

「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謝你﹐因為你將這些事﹐向聰明

通達人﹐就藏起來﹐向嬰孩﹐就顯出來。父啊﹐是的﹐因

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太11.25-26)﹐乃屬秘密旨意。「凡

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太11.28)﹐和提前2.4﹐彼後3.9一樣﹐都是啟示旨意。「神

要憐憫誰﹐就憐憫誰；要叫誰剛硬﹐就叫誰剛硬」 (羅

9.18)﹐「成就你手和你意旨所預定必有的事」(徒4.28)﹐就

都指秘密旨意了。 

 邪惡之事呢？「惡…成善」(羅2.8)之中有神的智慧。但

是耶穌「既按著神的定旨先見被交與人﹐你們就藉著無法

之人的手把祂釘在十字架上殺了」(徒2.23)﹐就明言惡人仍

要負道德責任。 

(15)自由(199) 

 自由：神藉著它要做任何祂所喜悅的事。這與祂的旨

意和能力﹐息息相關。 

 「我們的神在天上﹐都隨自己的意旨行事。」(詩115.3)

「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好像隴溝的水﹐隨意流轉。」(箴

21.1)「神在天上的萬軍和世上的居民中﹐祂都憑自己的意

旨行事。無人能攔住祂手﹐或問祂說﹕『你作甚麼

呢﹖』」(但4.35)。  

(16)無所不能(200) 

 神的無所不能(omnipotence)：神能夠實行祂所有的聖潔

旨意。能力(power)與主權(sovereignty)兩個屬性﹐與無所不

能是連帶的。神的自由使祂不受外界的限制﹐而神的無所

不能使祂有能力去做祂所決定之事。 

 神是「有力﹑有能的耶和華﹐在戰場上有能的耶和

華。」(詩24.8)「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麼﹖」(創18.14﹐耶

32.27, 17) 「神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

想的」(弗3.20)﹔神被稱為「全能」者(林後6.18﹐啟1.8)﹐

天使加百列對馬利亞說﹐「在神沒有一件事是做不到的」

(路1.37)﹐「在神凡事都能。」(太19.26) 

 行「聖潔旨意」一語﹐是指每一樣與祂的性格和諧一

致的事。「從不說謊的神」(多1.2)。「藉著神的誓言和應

許﹐神不可能說謊。」(來6.18)「祂不能背乎自己。」(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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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神不能被惡試探﹐祂也不試探人。」(雅1.13) 

 神在造物身上行使能力﹐稱為神的主權(sovereignty)。

論神的天命時會更詳述。 

 我們受造為有意志(will)者﹐雖然我們的意志不是絕對

地自由﹐但在我們活動的範圍內﹐神賜給相對的自由

(relative freedom)。但當人以有罪的方式來行使自由時﹐人

會變得驕傲﹐渴望一種背叛神的權柄﹑並拒絕順服祂的旨

意之自由。惟當使用意志和自由去討神喜悅時﹐才反映祂

的性格﹐並歸榮耀給祂。「不自由﹐毋寧死﹗」(Patrick 

Henry, 1736~99)在每一個靈魂的深處﹐找到了共鳴。 

 自然人不是無所不能的﹐惟討神喜悅並與祂的旨意和

諧一致﹑來使用能力時﹐才反映了祂的性格；同時也是將

榮耀歸給祂。 

E. 總結的屬性(202-206) 

(17)完美(202) 

 神的完美(perfection)：神全然擁有所有最佳的品質﹐而

沒有缺少一點任何祂想要有的品質。 

 「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太

5.48)﹐「祂的道是完全的」(詩18.30﹐參申32.4)﹐所以﹐超

絕的神不欠缺什麼﹐祂在各方面都是「完備的/完全的」。 

 這個屬性是「總括性的」﹐可直接地應用到所有的屬

性﹐以至於將它更明白地敘述出來。例如約壹4.17-18說到

愛的完全： 

4.17這樣﹐愛在我們裡面得以完全﹐我們就可以在審判

的日子坦然無懼。因為祂如何﹐我們在這世上也如

何。4.18愛裡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因

為懼怕裡含著刑罰﹐懼怕的人在愛裡未得完全。 

(18)有福(202) 

 神的有福﹕神全然自得其樂﹐也引所有反映出其性格

者為樂。神的快樂/有福直接與祂的位格有關連的－祂的位

格是喜樂或歡娛的焦點。神是完全地快樂﹐在祂自己有滿

足的喜樂。神是「可稱頌﹑獨有權能的」(提前6.15)﹐「可

稱頌之神交託我榮耀福音」(提前1.11)﹐意思其實是「快樂

有福的」(makarios)。 

 神喜悅每一樣反映祂自己超絕的造物。在創世時﹐祂

連說了七次「好」。「新郎怎樣喜悅新婦﹐你的神也要照

樣喜悅你。」(賽62.5﹐參箴8.30-31﹐番3.17) 

 宇宙中有怎樣的超絕可慕之事﹐必是從祂而來﹐因為

「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

從眾光之父那裏降下來的；在祂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

的影兒。」(雅1.17) 所以﹐「你有甚麼不是領受的呢﹖若是

領受的﹐為何自誇﹐彷彿不是領受的呢﹖」(林前4.7)「因為

萬有都是本於祂﹐倚靠祂﹐歸於祂。願榮耀歸給祂﹐直到

永遠﹗」(羅11.36) 最大的福氣/快樂﹐在於以神－所有真善

美聖之源－為樂。 

(19)美麗(203) 

 神的美麗：藉此祂成為所有可羨慕品質的總和。這屬

性與完美尤其有關。「完美」是神不缺少任何可羨慕之

事﹔「美麗」則是神具有每一樣可羨慕的事。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

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瞻仰耶和華的榮美﹐在祂的殿裏

求問」(詩27.4)﹐「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你以

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詩73.25)﹐詩人渴慕神遠超

一切﹐神是一切可羨慕事物的總和。這個渴慕在天城裏達

到巔峰：「[他們]要見祂的面」(啟22.4)。 

 Anne R. Cousin (1824~1906)﹐日暮沙殘(“The Sand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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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are Sinking”)最後一節寫道﹕ 

新婦不看她衣裳 

 只看所愛新郎 

我也不看我榮耀 

 只是瞻仰我王 

不見祂賜的冠冕 

 只看祂手創傷 

羔羊榮耀今充滿 

 以馬內利之境 

 我們也在生活中反映了神的美麗。妻子們「裏面存著

長久溫柔﹑安靜的心為妝飾﹐這在神面前是極寶貴的。」

(彼前3.4) 僕人「在一切事上給我們的救主神之教義增光

彩。」(多2.10) 教會「可以獻給自己﹐作個榮耀的教會﹐毫

無玷污皺紋等類的病﹐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弗5.27)  

(20)榮耀(204) 

 榮耀﹕神的榮耀乃是當神啟示祂自己時﹐環繞祂的受

造者的光輝。它乃是神豐滿的照射。 

 榮耀的意思是「尊榮/至上的榮譽」。論及神的兒女﹐

「是我為自己的榮耀創造的」(賽43.7)﹐「世人都犯了罪﹐

虧缺了神的榮耀」(羅3.23)﹐「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

的榮耀」(約17.5)﹐都說到這個意思。 

 但神的「榮耀」也說及環繞神同在明亮的光輝。 

 「榮耀的王是誰呢﹖萬軍之耶和華﹐祂是榮耀的

王﹗」(詩24.10)「耶和華我的神啊﹐你為至大；你以尊榮威

嚴為衣服。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鋪張穹蒼﹐如鋪幔子」

(詩104.1-2)﹐神的榮耀在舊約裏屢次提及。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們旁邊﹐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

們﹐牧羊的人就甚懼怕」 (路2.9)﹐基督變形的榮耀 (太

17.2)﹐天城裏「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榮耀光照﹐又有

羔羊為城的燈」(啟21.23)﹐都提及榮耀。 

 神以榮光彰顯﹐十分合宜的﹐因這是神超絕性格可見

之彰顯。神的實存之偉大﹑屬性之完美﹐我們永遠無從完

全領會﹐然而我們只可敬畏敬拜。神的彰顯我們不能完全

注視﹐但是看見一部份卻喚起我們極大的喜悅和深邃的敬

畏﹐真是合宜的。 

 我們反映祂的榮耀﹐太叫人驚奇了。「我們眾人就變

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林後3.18) 愛神之人的生命中有

美麗環繞在這人身上。在來生這樣的亮麗將會加強﹐以至

於當我們與基督一同掌權時﹐我們也似乎會領受到一種外

在的模樣﹐和掌權的地位是合宜的﹐也和我們身為神的形

像的背負者和主耶穌基督的僕人之地位﹐是合宜的(參箴

4.18﹐但12.3﹐太13.43﹐林前15.43)。 

歷史見證 

Gregg Allison, Historical Theology. Chapter 10: “The Character of God.” 

210-230. 本章涵蓋Grudem者的第11~13章三章。 

古代 

 新約聖經顯示一些主與使徒與此有關的教訓﹐如太5.48 

(完全)﹐可10.48 (良善)﹐路6.36 (慈悲)﹐太19.26 (凡事都能=

無所不能)﹐羅1.18, 2.4, 3.23-24, 11.33﹐林前1.9 (信實)﹐提

前1.11 (可稱頌的)﹐徒17.24-25 (自足)﹐雅1.17 (不改變)﹐約

壹3.20 (無所不知), 4.8 (愛)等等。 

 古教父對神的屬性有豐富的認識(211-212)。 

 無痛感性(impassibility)﹕愛任紐或許在希羅文化的環境

下﹐格外提出神的這種屬性。Grudem在他的書提及(142-

143)。初代教會用這教義對付聖父受苦說之異端。Arnobius

以為﹐當主受難時﹐祂「應當免除所有激動不安的情緒﹐

不當怒火中燒﹐也不當因任何的欲望而激憤。」異教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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祇和人一樣﹐有情緒﹐因此要去平息。只有主的人性會受

苦﹐祂的神性是無痛感的。 

 奧古斯丁﹕各屬性是神的本質之全部﹐所以神的諸屬

性與祂的本質是不分離的。他對諸屬性有豐富的描述。 

 雖然古教會關於這方面說了許多﹐不過﹐還是有人

說﹐神是人有所不知的。 

中世紀(215) 

 安瑟倫﹕由神的無痛感性處理基督的身位。神的預

知﹑預定與人的自由意志。辯解何謂神的無所不能。 

 聖多馬(阿奎那, 216)﹕Via negativa也可以作為正面用

途。神的純一性(simplicity)。…. 

 聖多馬對諸屬性也採取了兩種分法：人與之類似或

否﹔即使類似﹐也不相同。 

宗教改革及其後(218) 

 在宗教改革這段期間﹐神論基本上不是兩造之間的戰

場﹐可以說沒有煙硝。其後改革宗對神論本著加爾文的教

訓﹐有所進步﹐見之於幾份信仰告白﹐對照於路德宗的奧

斯堡信仰者﹐雙方陣營在這點上﹐十分同步。 

 加爾文﹕對聖經上的「神後悔了」(民23.19﹐撒上15.29

等處)的詮釋。那是一種擬人化的說法﹐在人看如此﹐但在

神那邊來說﹐祂的旨意與目的未嘗改變過。 

 蘇西尼派(Socinianism, 220)﹕為更正教兩大陣營所斥

責﹐可見當時預定論是改教家們的共識﹐奧古斯丁神論高

張的歲月。 

 Luis de Molina (221-222): 這位天主教的神學家所提出的

middle knowledge of God在更正教裏成為顯學。路德宗接

受﹐但改革宗的Turretin則排斥﹐因為一旦接受了神對未來

事件的「中間知識」之說法﹐等於否決了神的預定及預知

之主權。 

 Stephen Charnock: 英國清教徒﹐著有兩冊的Discourses 

upon the Existence and Attributes of God. 在神的眾屬性之

中﹐那一樣是最超絕的﹖他的答案是聖潔。 

近代(223) 

 神論在近代的自由派神學家之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

圍剿。 

 士來馬赫﹕對於自古以來正統教會的神之屬性說法﹐

嗤之以鼻。神的不可言喻那裏去了﹖神必須是人對祂有絕

對依賴之感情的﹐才叫神。 

 Albrecht Ritschl (立敕爾)﹕高舉神的愛於眾屬性之上。 

 Albert Knudson﹕用犧牲神的公義﹐來解決神的慈愛與

祂的公義之間的張力。如此﹐我們要問﹕還需要基督的十

字架之救贖嗎﹖ 

 Hans Küng﹕置疑用十架犧牲之教義﹐來處理神的公

義﹑聖潔與慈愛之間的問題。 

 二十世紀最凌厲的﹑也是在後現代教會最具殺傷力的

異端思想是程序神學﹗Alfred N. Whitehead及Charles Harts-

horne (225-226)…. 

 Karl Barth (226)﹕名副其實的新正統派﹐差五分十二

點﹐我們要特別小心﹐因為他的論點對教會最有賣點﹐最

具吸引力﹐最容易滲透教會之內(已經登堂入室了)。他深受

祈克果的影響﹐神人之間的差異與其類比兩大神學原則﹐

明顯地﹐他靠向前者。結果呢﹖顯在教會界的結果是後者

水銀瀉地﹗ 

 Open theism (227-230)﹕這是福音派裏窩裏反了。 

 




